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）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未缴或欠缴职工工伤保险缴费的责任：经山东省社会保险系统查询，      你单位申报工伤的          职工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）在你单位间断工伤保险缴费（从     年   月至     年    月）。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的规定，未缴或欠缴工伤保险费将影响认定后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规定的工伤待遇，请及时处理。
2.工伤申报超30日的责任：若用人单位未在职工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被诊断、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也未申请延长时限，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（如医疗费用、停工留薪期工资、住院伙食补助费等），由用人单位承担。
3.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相关规定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八条	以欺、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，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，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解释 以欺诈、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、医疗、工伤、失业、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，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（本告知一式两份：申请人一份，社保经办机构一份）


